《关于加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的决定

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起草说明

为加强本市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工作，预防和制止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行为，保障未成年人身心健康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》《江苏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淮安市实际，市公安局会同市检察院起草了《关于加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的决定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（以下简称《决定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）。现将起草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立法必要性

本次立法将酒吧、台球厅、文身服务场所列为重点监管场所，是基于本市监管实际的精准选择，这三类场所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已成为当前我市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关键难点。

（一）业态规模大、增长快，与未成年人接触频次高。经调查，现三类场所遍布城乡各地，消费门槛低、社交属性强，与未成年人日常活动空间高度重合。这些场所极易成为未成年人脱离家庭和学校监管后的主要聚集地，未成年人违规进入、长时间聚集的风险较高，安全隐患突出。

（二）监管漏洞多、违规行为屡禁不止。当前，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、向未成年人售酒等问题时有发生；且因“餐饮”与“娱乐”属性界定不清，长期面临监管职能交叉的困境。台球厅因经营属性界定模糊，未纳入传统娱乐场所监管范畴，且多向“运动+娱乐+休闲”复合模式转型，增设上网、棋牌等设施，导致违规接纳未成年人、场内滋生寻衅滋事等违法行为频发。文身服务场所不仅存在大量无照经营主体，处于监管真空，还存在诱导未成年人文身、擅自提供文身清除服务等行为，对未成年人身心造成不可逆伤害。
（三）危害具有直接性和长期性。酒精摄入严重损害未成年人身心发育；台球厅复杂的环境易导致未成年人沉迷娱乐、夜不归宿，且部分场所存在的“有偿陪侍”隐患易诱发性侵等恶性犯罪，引发治安风险与社会问题；文身则会在未成年人身体留下永久性印记，直接影响其升学、参军及就业等长远发展。鉴于三类场所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危害明确、直接，社会反映强烈，亟需通过立法予以严格规制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在市人大常委会的统筹组织下，市公安局联合市检察院组建立法工作专班，坚持依法立法、问题导向、精准适配、务实管用的原则，系统梳理上位法依据，深入开展调研论证，广泛听取监管部门、基层单位及行业代表意见，积极借鉴外地成熟经验。经反复修改完善，确保草案合法合规、贴合实际、便于执行，最终形成《决定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。
三、草案主要内容

草案共三十三条，围绕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构建全链条制度体系，重点体现在五个方面：

（一）明确适用范围与工作机制。界定未成年人及重点场所范围，确立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原则，明晰多部门监管职责与社会监督权利。 

（二）严格场所设置与经营规范。对校园周边场所布局、证照悬挂、禁入标识、身份核验、监控覆盖、广告宣传等作出刚性规定，压实经营者主体责任。 

（三）健全协同监督管理体系。细化公安、市场监管、文旅、卫健、教育等部门职责，强化检察监督，畅通举报渠道，建立统一执法联动平台与联合执法机制。 

（四）设定过罚相当的法律责任。针对无证经营、违规接纳未成年人、向未成年人售酒、违规文身、发布违法广告、违法雇佣未成年人等行为，明确处罚措施，建立信用惩戒与人员禁业制度。 

（五）完善操作执行规则。明确经营者身份核验的具体义务与流程，确保制度可落地、可执行。

四、需要重点说明的问题

（一）关于“台球厅禁止未成年人进入”的规定 

《决定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规定台球厅严禁接纳未成年人，主要基于以下考虑：一是本市台球厅数量快速增长，且多向复合经营模式转型，增设上网、棋牌等设施，已成为未成年人聚集的高风险场所，涉未成年人案件频发；二是台球厅未被纳入传统娱乐场所监管范畴，现行规定缺乏明确的禁入要求，导致基层执法尺度不一，通过立法明确“禁止未成年人进入”，能为执法部门提供清晰的法律依据；三是借鉴外地立法经验并结合本市调研，社会各界对“台球厅禁止未成年人进入”呼声较高。该规定符合“最有利于未成年人”原则。同时，《决定（草案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也为后续行业发展预留空间，可结合实际情况探索“专业训练”与“大众娱乐”的分类管理模式。

（二）关于文化和旅游部门监管台球厅违规接待未成年人的规定

本次立法明确由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承担台球厅经营活动监管职责，并非简单的职责划分，而是基于淮安本地业态实际、监管工作实效等多方面的综合考量，核心依据和原因如下：
一是本市台球厅的经营属性已高度偏向大众娱乐，与专业体育训练无关。从本市实际看，全市1000余家台球厅中，几乎无面向专业球员的训练场馆，绝大多数均以营利为目的面向社会大众开放。其经营模式以提供场地、陪练服务为主，部分还兼营棋牌、上网、酒水销售等项目，已完全脱离专业体育健身范畴，成为典型的大众休闲娱乐场所，其娱乐属性远大于体育属性，由文旅部门监管更符合其业态本质。

二是文旅部门具备成熟的娱乐场所监管经验和执法体系，适配台球厅监管需求。文化广电和旅游部门长期负责歌舞、游艺等娱乐场所的监管工作，在未成年人禁入管理、经营行为规范、违法违规行为查处、从业人员培训等方面形成了成熟的监管流程、执法标准和工作机制，拥有专业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队伍。将台球厅纳入文旅部门监管范围，可直接依托其现有监管体系和执法资源，无需新增监管队伍和配套措施，实现监管资源的高效利用，大幅提升台球厅监管工作的专业性和实效性。

三是契合未成年人保护的核心需求，强化重点场所的统一监管。本次立法的核心目标是加强重点场所未成年人保护。酒吧、台球厅、文身服务场所均为未成年人不宜进入的场所。其中，酒吧的娱乐属性部分已由文旅部门监管。将台球厅监管职责赋予文旅部门，有利于实现对具有娱乐属性的“未成年人不宜进入场所”的统一归口监管，便于开展专项检查、联合整治，形成监管合力，避免因主体分散导致的监管真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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